
2002年 2月 25日 

通知船級社

向海事處提

供該船之過

往檢驗紀錄 

2
小
時
 

香港船舶註冊處 
船舶註冊程序流程表 

船級社 
公司註冊處 

申請人前往 

海事處船舶註冊處(註冊處) 

電話: 2852 4383, 傳真: 2541 8842 在香港成立公司 

要求船級

社進行法

定檢驗 

船東或船級社

遞交驗船證明

書 / 國際噸位

丈量證明書至

註冊處 

轉管租約承租人 

船東遞交註冊申請表、業權文件、業權及無負債證明書(如屬

轉旗)和列於「用者須知」中的其他所需文件 

註冊處批准船名、分配呼號和正式編號並發給船舶標記紀

要，該紀要填妥後須交回註冊處  

船東交回已填

妥的標記紀要

至註冊處 

如需要時，船東應前

往海員考試及發證

組(電話: 2852 4368, 
傳真: 25416754)申
請高級船員執照 

船東可在船舶註冊處

申請「最低安全配員

証書」及「豁免証書」

船東可在船舶註冊

處或電訊管理局申

請「船舶電台執照」

(電話:29616282)及/
或「等值資格証明

書」(電話:29616608)

註冊處簽發船舶註冊證明書 或 

應船東要求簽發船舶臨時註冊證明書(有效期為 1個月) 

有需要時，船東可遞交經妥為填寫的「香港船舶抵押契約」 

(表格 RS/M1) 至註冊處登記 

全部手續完成 

在香港成立

有限公司， 
聯絡處: 
新公司註冊

組，電話: 

2867 2587, 
傳真: 

25269843 

在香港登

記海外公

司，聯絡處: 
海外公司

註冊組，電

話: 2867 
4655, 傳
真: 2523 
5629 

是     否 

簽發 

公司註冊

證明書 

簽發 

海外公司

登記證明

核證本送交註冊處 


